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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张浪 张璐

儿子确诊糖尿病，父亲为其申请重

疾险理赔，保险公司却以未出现并发症

为由拒赔。近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该免责条款无效，判决保险公

司赔付重疾险保险金8万元。

案情回顾：
王某为其子小王在某保险公司投保

了一份终身寿险附加重疾险，并按时缴

纳保费。2023年1月，小王被诊断患有1

型糖尿病，需长期规律使用胰岛素治疗。

2024年5月，王某向保险公司申请

重疾险理赔。保险公司以小王病情不符

合保险合同中“严重的1型糖尿病”释义

条款为由拒赔。

小王于是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某保险公司辩称，小王的情况不符

合重疾险赔付范畴。根据合同，认定“严

重的1型糖尿病”，除持续依赖外源性胰

岛素180日以上、相关检测结果异常且

经专科医生确诊外，还需至少出现以下

一项并发症：（1）已出现增殖性网膜病

变；（2）须植入心脏起搏器治疗心脏病；

（3）因坏疽需切除至少一个脚趾。

庭审中，王某确认小王未出现上述

三项并发症。

法院审理查明，从医学角度看，1型

糖尿病的管理依赖胰岛素治疗和血糖

监测。积极接受治疗控制血糖可有效

降低并发症风险。小王确诊后积极治

疗，年龄尚小，出现并发症概率较低。

保险公司将三项并发症作为认定“严重

的1型糖尿病”严重程度的条件，属于通

过附加条件对重大疾病予以限缩解释，

使被保险人难以达到理赔条件，以免除

自身责任，相关条款实为免责条款。现

保险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向王某履行

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对王某不

产生效力。

法院认为，本案中，小王已被确诊为

1型糖尿病且持续依赖外源性胰岛素

180日以上，相关检测结果异常，并经医

生明确诊断，应当认定已患“严重的1型

糖尿病”。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

出上诉。舟山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
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设定应符合公

众认知和投保人合理期待，界定标准应

契合通行医学诊断。

本案中，将三项并发症作为“严重的

1型糖尿病”的认定条件，既不符公众认

知，也不符医学标准，属限缩解释免除责

任，为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负有提示和

明确说明义务，未尽该义务则条款不

生效。保险机构除营利外，应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遵循公平诚信原则处理

理赔。

《工人日报》赖志凯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

定，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

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

的，用人单位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

然而，司法实践中，有公司在辞退员

工时，存在未与员工协商一致就将其辞

退的违法情形。

案情回顾：
2022年2月15日，刘思（化名）进入

某文化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1年期限的

劳动合同。

同年5月29日，公司通过微信向刘

思发送辞退通知，载明：“公司近期销售

业绩不佳……经上级部门慎重考虑并向

公司申请，决定将您辞退。”公司人事部

意见为：“同意。公司向刘思支付半个月

工资作为经济补偿……”

当日，刘思回复公司主管领导李某

称：“辞退通知已收到。对公司目前面

临的诸多困难，我表示理解。因4月份

工资尚有差额未发放、销售提成金额及

加班补偿未明确，我无法认同该辞退通

知……”

刘思不服辞退决定，请求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裁决该公司向其支付被拖欠的

工资、加班费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等费用。

刘思称，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她存在

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作的

情形，而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对此，她

提交与公司总经理赵某、同事及客户的

微信聊天记录、地铁乘车、出租车乘坐记

录予以证明。

公司对相关证据表示认可，但称刘

思执行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延时及休

息日加班工作的情况。为此，公司出示

2022年2月至5月考勤表，但该表与其

第一次提交的考勤统计记载的出勤时间

不一致，刘思对此亦不认可。

综合在案证据，仲裁裁决该公司支

付刘思2022年5月1日至5月31日工资

1.3万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

万元、销售提成12万余元及加班工资

等。

公司不服，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法院认为，刘思虽回复称对公

司困难表示理解，但该回复并不足以说

明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因此，

公司以此主张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

系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依据查明的事实，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刘思2022年5月工资1.3万元、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万元、销售提成

12万余元及加班工资等。公司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北京市总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

员、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武丽君表

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解除劳动关

系，可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也可以由劳

动者或用人单位单方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该案中，在公司

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刘思存在法定解除劳

动关系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

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刘思可以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也可以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经济日报》李思雨

近日，上海杨浦区法院判决某公司

因擅自传播《大话西游》动图表情包赔

偿5500元，引发不少习惯使用动图表

情包的用户疑问：随手转发动图表情包

会侵权吗？

看似随意转发动图或表情包的行

为，实则可能触及著作权与肖像权法律

红线。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所长付继存表示，判断转发动图或表情

包是否侵权，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如动图或表情包是否具有独创性表达，

是否获得合法授权，或者是否存在无需

授权的法定事由等。

从著作权的角度来看，截取影视作

品的场景或片段形成的动图或表情包，

仍然是影视作品的一部分。在著作财

产权保护期未届满时，除部分情况外，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转发这些动图

或表情包，便侵犯了影视作品的著作

权。此外，若转发的动图或表情包包含

自然人的肖像、且能够识别特定自然

人，转发行为还可能侵犯肖像权，除非

获得肖像权人许可，或者符合法定例外

事由。

付继存介绍，电影、电视剧等影视

作品动图构成合理使用要符合特定情

形，主要包括个人使用、适当引用、新闻

报道、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等。

对于这些合理使用情形，只有在适

当引用、新闻报道时，影视作品的动图

或表情包可以被依法公开传播，其他行

为都不能涉及公开传播。付继存举例

说，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影视作品动图，

可以构成合理使用，但一旦在网络平台

传播，就不再属于合理使用；在微信私

人聊天时使用影视作品动图可以构成

合理使用，但若对外转载，同样不再属

于合理使用。

当前很多用户喜欢对影视作品进

行二次加工创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侵权风险不容忽视。付继存表示，用户

在对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加工创作时，要

从使用素材和使用行为两方面注意侵

权的可能性和赔偿责任的大小。

使用素材方面，著作财产权保护期

未届满的影视作品的截图、动图等内

容，通常受著作权法保护。使用行为方

面，二次加工创作的合法性要从使用目

的、使用方式与使用效果等方面来判

断。如果二次加工创作成果与原影视

作品仍具有较大的市场替代性，构成侵

权的风险就较大。同时，对二次加工创

作成果的后续使用行为，用户也需谨

慎。如果是微信私人聊天这种私人交

往中的使用，无论是直接使用影视作品

截图或动图，还是使用二次加工创作的

影视作品截图或动图，通常不会构成侵

权。

针对上述侵权风险，付继存建议，

一是合法采购，使用影视作品进行二次

加工创作时，要从著作权人处获得使用

许可，尤其要明确是否允许改编、是否

放弃或限制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使、是

否允许后续的商业使用；二是创作引

领，二次加工创作要按照合理使用所要

求的使用目的、使用方式与使用效果，

在使用原影视作品的同时投入足够且

合理的独创性表达；三是管控传播，使

用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加工创作确实可

能构成合理使用，但是超出合理使用的

传播行为，仍然构成侵权。对于符合合

理使用的情形，应通过技术措施限制传

播范围，避免衍生侵权风险。

转发动图表情包
侵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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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免责条款无效，赔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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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中方对巴

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

圭5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

免签政策，中国单方面免签

“朋友圈”又添新成员。

新华社 王鹏 作

试行免签试行免签

员工对被辞退回复“理解”

是否等于双方协商一致？


